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财〔2014〕68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及工作小组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区县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进一步做好本市学生资助工作，健全资助政策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本市学生资助工作，提高效率，经研究决定，成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人员组成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苏  明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组  员：李瑞阳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印  杰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袁  雯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陆  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王  平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贾  炜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二）工作小组成员

组  长：陆  靖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副组长：王志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成  员：王家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财务处处长

颜慧芬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副处长

        张福顺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处副处长

        束金龙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

        李长治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处副处长

        丛海鹰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体卫艺科处副处长

        沈永明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后勤保卫处调研员

        方  涛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财务处副处长

            王静怡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

                    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工作小组以财务处为牵头处室，各职能部门设立学生资助工作联络员，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增挂“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牌子；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由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兼任。

今后，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接任其岗位的人员自然接替。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研究审定本市学生资助工作重大政策，解决本市学生资助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二）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研究拟定本市学生资助政策，拟定年度资助工作要点，研究本市学生资助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拟定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负责本市学生资助工作的指导、监管等工作。

（三）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根据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确定的工作目标与需求具体落实日常事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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